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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医党发〔2016〕77号
关于印发《内蒙古医科大学
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聘用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内蒙古医科大学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聘用办法》已经学校党委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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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通知
                         中共内蒙古医科大学委员会

                             2016年12月2日
	抄送：学校党委委员、副校长、校长助理。

	内蒙古医科大学党政办公室                    2016年12月2日印


                                                           （共印10份）
内蒙古医科大学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聘用办法
按照《关于做好2016年度全区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二级岗位申报聘用工作的通知》(内人社办发〔2016〕49号)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总则
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聘用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德才兼备、注重业绩的原则，岗位数量严格控制在人社厅核准的岗位数额内。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本部及直属附属医院已经聘用在专业技术三级岗位上的教职工。
二、申报条件
第一条特聘指标
聘用在正高级专业技术三级岗位，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不受聘用年限的限制，可直接申报竞聘二级岗位。
1、项目及成果类
①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
②国家“863”计划重大项目主持人；
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主持人；
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主持人；
⑤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⑥训练的运动员取得过奥运会冠军或集体项目获奥运会前三名的国家级教练。
2、人才及社会影响类
①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②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③自治区科学技术特别贡献奖获得者；
④自治区杰出人才奖获得者；
⑤全国农业英才奖获得者；
⑥高等学校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
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⑧长江韬奋奖获得者；
⑨“国医大师”称号获得者。
3、奖项类
①国家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五)或二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三)或三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二)；
②省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第一)；
③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获得者(政府奖个人排名第一)；
④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第一)；
⑤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二)；
⑥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第一)；
⑦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第一)。
第二条一级指标
聘用在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满12年，且现聘用在专业技术三级岗位，并具备下列任意三类中之一者；聘用在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满9年，且现聘用在专业技术三级岗位，并具备下列任意两类条件中各一项者；聘用在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满6年，且现聘用在专业技术三级岗位，并具备下列任意两类条件中共三项者，可直接申报竞聘二级岗位。
1、项目及成果类
①国家“973”计划项目一级子课题主持人；
②国家“863”计划重大专项课题主持人；
③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主持人；
④国家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项目负责人；
⑤国家本科(高职)教学质量工程项目主持人；
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或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主持人；
⑦训练的运动员取得过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赛冠军两人次以上的国家级教练。
2、人才工程类
①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科技创新领军人选)；
②中央组织部“千人计划”人才工程人选；
③中央宣传部“四个一批”(理论、新闻、出版、文化艺术)人才工程人选；
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3、奖项类
①国家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七)或二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五)或三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三)；
②省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二)或二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第一)；
③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获得者(政府奖个人排名前二)；
④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三)或二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第一)；
⑤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二)或二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第一)；
⑥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二)或自治区教学成果一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第一)；
⑦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获得者(个人排名第一)；
⑧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第一)；
⑨中国广播影视大奖获得者(个人排名第一)；
⑩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得者(个人排名第一)；
⑪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一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第一)。
第三条二级指标
聘用在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满12年现聘用在专业技术三级岗位，满足下列条件中2条且必须满足必备条件中1条；聘用在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满9年现聘用在专业技术三级岗位，满足下列条件中3条且必须满足必备条件中2条；聘用在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满6年现聘用在专业技术三级岗位，满足下列条件中4条且必须满足必备条件中2条，可申报竞聘二级岗位。
1、必备条件
要求提供的申报材料为申报人员近五年业绩成果,且作者第一署名单位为内蒙古医科大学或内蒙古医学院。
①论文
自然科学类论文：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身份正式发表1篇被SCI(科学引文索引)收录且影响因子不低于4.0，或2篇及以上被SCI收录且累计影响因子不低于6.0，或4篇被EI(工程索引)收录；
人文社会科学类论文：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身份正式发表3篇及以上被《中国社会科学》或《新华文摘》或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全文发表或全文收录。
②科研项目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近五年主持国家级自然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项；
近五年主持省级重点以上科研项目，且该项目入校经费不少于80万元。
③教学质量工程项目
国家级优秀教师奖获得者；
国家级教学团队负责人；
国家级特色专业、品牌专业负责人；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负责人。
2、项目成果类
要求提供的申报材料为申报人员近五年业绩成果,且作者署名单位为内蒙古医科大学或内蒙古医学院。
①专著
近五年主编与从事专业及研究领域一致的高水平专著1部，并由国家一级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人撰写部分，理工科字数不少于10万字，文科字数不少于15万字(若是几部专著字数累加，则要求合计字数为规定字数的1.5倍)。
②教材
近五年主编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本人至少独立撰写一章。
③科研成果转化或推广
近五年作为重大项目的负责人在科研成果转化、科学技术推广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须附盟市级以上政府评价和采纳证明及税务部门的证明材料)，且上缴学校支配的资金不少于10万元/人·次。
④专利
近五年以第一完成人获得与本人学科方向一致的国家发明专利或国家认定的生物新品种1项，或实用新型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外观设计专利2项且获得实施，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且上缴学校支配的资金不少于10万元/人·次。
3、人才工程及社会影响类
①科研平台和创新团队
国家级科技创新团队负责人；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负责人；
国家级重点学科负责人；
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负责人。
②学术任职
在证书规定时间范围内的国家一级学会常务理事(常务委员)或国家二级学会副理事长(副主任委员)以上。
③体育比赛
本人在国际级赛事中担任裁判；
近五年训练的学生在全国运动会、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中获得前3名或在全国单项赛、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单项赛中获得冠军的主教练、主管教练。
4、奖项类
取得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以来，获得过以下奖项之一：
①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一等奖获得者(额定人员)或二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五)或三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三)；
②省部级教学成果一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三)或二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第一)；
③国家科学技术一等奖获得者(额定人员)或二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七)或三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五)；
④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三)或二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第一)；
⑤省部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三)；
⑥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一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五)或二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三)；
⑦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五)或二等奖获得者(个人排名前三)。
三、业绩成果相关说明
(一)本办法中要求的论文必须发表在具有“CN”、“ISSN”刊号的学术刊物上；专著或教材必须是有“ISBN”书号的正式出版物。在学术刊物的“增刊、特刊、专刊、专辑”上发表的论文以及论文集上收录的论文均不计入规定的数量。
(二)本办法中要求的教材以“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教材网”(http://www.tbook.com.cn)检索为准。
(三)同一业绩成果获得不同层级奖励的，按所获最高层级奖励计算，不累加计算。
(四)各项业绩成果具体截止时间以当年专业技术二级岗位聘用通知规定为准。
(五)本办法中各级聘用条件含高于本等级同类岗位聘用的业绩成果。
四、其他事宜
(一)本办法未尽事宜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执行，本办法与国家和自治区规定不一致时，以国家和自治区规定为准。
(二)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有规定同时废止。
